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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優秀國際學生獎學金作業要點 

107年 4月 18 日 106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一、國立高雄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獎勵優秀國際學生至本校就讀，提升本校國際化程度，

特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優秀國際學生獎學金作業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主要經費來源及經費分攤如下： 

(一)當年度教育部補助款。 

(二)本校學務處按學費提撥就學獎補助經費匡列預算。 

(三)學生所屬之院系所或指導教授共同支付。 

(四)其他計劃、捐款或捐款利息收入。 

三、申請資格： 

(一)在學並具正式學籍之國際學生，未受學校懲處者，符合下列規定得提出申請： 

1.新生：於申請入學時選擇申請本獎學金，經本校「國際化獎學金審議小組」審查核

定。 

2.在校生學期成績應達以下標準，並經本校「國際化獎學金審議小組」審查核定。 

(1)學士班學生:就學滿一學年，每學期至少修習十六學分，其學業成績前兩學期

總平均需達七十五分以上。 

(2)碩、博士班學生：就學滿一學年，每學期至少修習一門學科，其學業成績前兩

學期總平均需達八十二分以上。 

(3)申請者操行成績需八十分以上，並無懲處紀錄。 

(二)下列雖有正式學籍之在學國際學生，仍不得申請本要點之獎學金： 

1.僑生、陸生、雙聯學制、及短期交換學生。 

2.延畢生。 

3.外國學生專班之學生。 

4.已獲得我國政府、外國政府或其他校內外其他單位所頒發之全額獎學金。 

四、申請時程： 

(一)新生：新生於申請入學時，提出一學年獎學金申請。 

(二)在校生：於新學期預備周前向國際事務處提出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五、獎學金種類及額度：各該年度實際補助金額依當年度經費發放完畢為原則。 

(一)全額獎學金： 

1. 博士生:每月獎學金最低新台幣 10,000 元，其經費來源由學校負擔至多新台幣

7,000 元，其餘由指導教授負擔，並得免繳學雜費。 

2. 碩士生:每月新台幣 4,000 元為原則，並得免繳學雜費。 

3. 大學部學生:每月新台幣 3,000 元為原則，並得免繳學雜費。 

(二)部分獎學金：得免繳學雜費。 

六、獎學金受獎名額與金額、年限及受獎人應盡義務：  

(一)名額與金額:獎學金名額與獎助金額視當年度本校編列之經費預算，由獎學金審查委員

會訂定。  

(二)年限:同一國際學生申請本校獎學金之年限為: 

1.博士班學生：就學期間之前三年(不包含休學期間)。 

2.碩士班學生：就學期間之前二年(不包含休學期間)。 

3.大學部四技部學生：就學期間之前四年(不包含休學期間)。  

4.大學部二技部學生：就學期間之前二年(不包含休學期間)。 

(三)受獎人應盡義務： 

1.學校得為受獎人安排生活學習服務。 

2.須配合本校協助參與各項活動及參與國際志工活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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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受獎人以口述或書面發表研究成果，應提及或載明本校對受獎人之贊助與支持。  

七、獎學金申請文件： 

(一)新生： 

1.申請表。 

2.中文或英文個人簡歷一份。 

3.中文或英文最高學歷之在學成績單。 

4.若有參加所屬國全國性統一考試者，須附一份統一考試成績。  

5.中文或英文推薦信二份。 

6.中英文語言能力檢定成績。 

7.其它相關學業及課外活動證明之文件。 

(二)大學部在校生(不含一年級新生)： 

1.申請表。 

2.當學期成績單及操行成績。 

3.系主任及授課教師之中文推薦函各一份。 

4.其他有利佐證資料。 

(三)碩、博士班在校生： 

1.申請表。 

2.當學期成績單及操行成績。 

3.系主任及授課教師之中文推薦函各一份。 

4.其他有利佐證資料(例:刊登期刊、獲專利、競賽得獎) 。 

八、獎學金請領方式： 

(一)本獎學金為學期獎學金，須逐學期核發。 

(二)受獎新生、在校生於開學日完成註冊手續後，由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組辦理獎學金發

放事宜。 

九、本獎學金停發及取消： 

(一)本獎學金受獎生不得重複領取當年度其他獎學金，違反者得撤銷獎助資格。若有溢

領情事，一經查證屬實，應予繳回。 

(二)受獎新生入學當年度或舊生繼續就讀當學期未完成註冊、辦理保留學籍或轉學離校

者，取消其獎學金資格；學期中途休、退學者，追回全數獎學金。 

(三)受獎生註冊後，除寒暑假外，於受獎期間內如離校超過一個月以上者，須經系所主

管簽准者，否則取消其獎學金資格。 

(四)受獎人如未遵守本要點第六條各款之規定，本校得停止發給其獎學金。 

(五)受獎人於中華民國停留期間，須遵守中華民國之法律。如有觸犯刑事法律並經起訴

或行為嚴重失當而影響校譽者，受獎資格將被註銷，本校得停止發給其獎學金。 

十、本要點自 107 學年度起正式實施，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(含)前，已受領本校國際學生獎學金

之外國學生，受獎期滿後，應依要點修正後規定辦理獎學金申請。 

十一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 


